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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1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0月18日至2015年10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18日15:00至2015

年10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三楼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侯巍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551,718,493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07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470,916,953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993%；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4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80,801,54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08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0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27,931,069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92%。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1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弃权3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1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9%；弃权3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2）发行数量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3）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5）定价原则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6）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7）限售期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8）上市地点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10）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24,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2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弃权2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01,1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01,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9%；弃权50,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551,066,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609,2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42,7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27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4%；反对609,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2%；弃权42,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方祥勇、雷丹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山西证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证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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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总股本亦相应增加。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逐步投入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财

务指标可能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2、本公告中公司对经营数据的假设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

投资风险。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

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

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

如下：

一、财务指标计算主要假设和说明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证券行业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假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40亿元，本次预计发行数量为31,000万股，最终发行股数以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51,872.52万股增至282,

872.52万股，增幅12.31%；

3、考虑本次再融资的审核和发行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假设本次发行于2015年12月底实施完毕。 发行

完成时间仅为本公司估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4、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假设情形1：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2014年度下

降10%， 即52,766.52万元； 假设情形2：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4年度持平， 即58,

629.47万元；假设情形3：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2014年度增长10%，即64,492.42万

元。

5、利润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2015

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该利润的实现取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情况等多种

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6、未考虑非经常性损益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等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7、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和说明，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后比较

本次发行前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次发行后

（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总股本

2,518,725,153 2,518,725,153 2,828,725,153

2014

年现金分红

125,936,258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4,000,000,000

本次配售股份数量

310,000,000

假设一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下降

10%

，

即

：

52,766.52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38,345,488 7,338,345,488 11,740,074,469.0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3 0.21

每股净资产

（

元

）

2.91 2.91 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25 8.25 6.70

假设二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持平

，

即

：

58,

629.47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38,345,488 7,338,345,488 11,798,703,94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3 0.23

每股净资产

（

元

）

2.91 2.91 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25 8.25 7.42

假设三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上升

10%

，

即

：

64,492.42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38,345,488 7,338,345,488 11,857,333,41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3 0.25

每股净资产

（

元

）

2.91 2.91 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25 8.25 8.13

三、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由于募集资金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

公司利润实现和股东回报仍主要依赖公司现有业务。 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未来每股

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

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

四、为保证此次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司未来的回报能力，

公司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1、加强募集资金管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募集资金的使用、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主要措施如下：

（1）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遵循集中存放、便于监督管理的原则。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公

司实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制度。

（2）公司应当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时，公司应当及时公告。

（3）公司应当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防止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

人占用或挪用，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关联人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

（4）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全面核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

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与最近一次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当年预计使用金额差异超过30%的，公司应当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在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年度投

资计划、目前实际投资进度、调整后预计分年度投资计划以及投资计划变化的原因等。

（5）公司应当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议案后，方可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公

司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原则上应当投资于主营业务。

（6）公司计划财务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

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对募集

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

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 重大风险或内部审计部门没有按前款规定提交检查结果报告的，应

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后二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7）公司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董事会应当对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报告，

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董事会专项报告的

编制情况及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使用的情况提出鉴证结论。

（8）独立董事应当关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经二分之一

以上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公司应

当积极配合，并承担必要的费用。

2、加快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经过严格科学的论证，并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

准，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加快调整收入结构，降低经营风险，提高持续盈

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争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早

日实施并实现预期收益，以更好地回报广大股东。

3、深入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同时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证券行业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坚守合规底线，注重风险防控，加快推进业务转

型和创新发展，经营业绩大幅度提升。公司取得公募基金管理、期货资产管理业务、新三板做市商、私募基

金综合托管、港股通、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等多项业务资格，业务布局和资格储备基本完备。 公司按照

“充分授权，分级决策，传导压力，激发活力” 的原则和“强化监督，加强考核，及时纠偏” 的要求，完成对

业务条线的授权，并进一步优化业务条线之间、业务职能之间的协同机制，运营效率显著。近年来，公司各

项业务不断发展，经营业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良好的市场情况及行业发展机遇下，公司将在继续夯

实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各项创新业务，全面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4、严格执行公司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利润分配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股东

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

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强化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利润分配工作，充分维护投

资者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权。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5-075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51842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

券” 、“公司” ）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相应整改情况公告如

下：

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整改措施

2010

年

1

月

，

发行人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存在未经审批擅

自变更营业场所

，

以及开户资料审核不严

、

客户回访制度

存在漏洞等问题

，

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

（

[2010]2

号

）。

发行人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后

，

认真开展整改工作

：

一是公司

领导高度重视出现的问题

，

及时作出内部处罚决定

，

不仅对浦

东营业部

，

在公司范围内也组织了自查整改

，

提升了全公司合

规经营意识和风险控制水平

；

二是营业部深刻领会上级精神

，

对营业场所变更及代理开户情况进行了自查整改

，

通过上述

整改

，

进一步增强了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

消除了业务风险

隐患

，

完善了业务操作流程

，

改进了客户服务体验

。

2011

年

8

月

，

发行人子公司中徳证券因在对汉王科技持续

督导期间未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责任

，

收到中国证监会

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2011]9

号

）。

中德证券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书后

，

首先在项目层面

，

组织项

目组成员自查并协助汉王科技进行整改工作

；

同时在公司层

面

，

对决定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条研究分析

，

制定了相应

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划

，

明确了各项整改措施的责任人和完

成期限

，

形成了整改报告

，

并以此为契机

，

全面梳理了公司持

续督导工作

，

重新修订了持续督导工作细则

，

细化了工作规

程

，

不断完善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

中德证券为进一步提升持续

督导工作质量

，

作了以下安排

：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持续督导工

作

；

强化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风险意识和加强全体业务人员

持续督导培训工作

；

全面重估现有持续督导工作风险状况

；

重

新修订

《

持续督导工作细则

》，

严格执行高标准工作规程

；

继续

做好相关媒体报道的跟踪及监控工作

。

2014

年

8

月

，

发行人作为湖南泰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

，

未能尽职履行推荐义务

，

未能督导挂牌公司诚

实守信

、

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完善公司治理

，

因发行

人的上述违规行为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决定对公司采取约见谈话的监管措施

。

发行人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后

，

认真开展整改工作

：

一是细化

流程

，

由节点管理转变为过程管理

；

二是强化披露

，

由被动披

露转为主动督导

；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

，

全方位把控项目风险

。

2015

年

8

月

，

发行人作为山西三合盛节能环保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主办券商

，

在事前审查时未能发现挂牌公司年

报存在重大遗漏

，

未勤勉尽责地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

因发

行人的上述违规行为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决定对公司采取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的自律监管

措施

。

发行人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后

，

认真开展整改工作

：

一是公司

责任专人对三合盛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

要求相关人员认真反

思此次财务报表遗漏事件

，

并协助企业全面梳理完善信息披

露制度体系和流程

，

以防止违规事件的再次发生

；

二是公司责

成专人对所有持续督导企业进行全面现场督导检查

，

并要求

场外市场部开展覆盖全业务环节的风险自查工作

；

三是公司

增加了持续督导人员力量

，

重新梳理优化原督导工作流程和

标准

，

并进一步明晰工作分工

；

四是对相关失职人员进行了责

任追究

。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5-076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51842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

券” 、“公司” ）及相关中介机构经过认真研究和论证分析，完成了对《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的回复。 现

按规定公开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 公司将于前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进行持续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842号）（下称“反馈意见” ）的要

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建投” 、“保荐机构” ）会同发行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山西证券” 、“发行人” 或“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及发行人审计机构毕马

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中信建投对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

补充。

现就反馈意见涉及问题的核查和落实情况逐条说明如下（本回复中的简称与《尽职调查报告》中的

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涉及对申请文件修改的内容已用楷体加粗标明）：

一、重点问题

问题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

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以扩大公司业务范围和规模，优化业务结构，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具体用途如下:1、扩大信用交易业务规模；2、加大以自有资金投资类业务的投入；3、开展互联网证券业

务；4、其他资金安排。

请申请人明确本次募集资金各项目的拟投入金额和“其他资金安排”的具体内容，请保荐机构核查。

【回复】：

（一）本次募集资金各项目的拟投入金额和“其他资金安排”的具体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

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扩大业务规模，优化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发行

人根据目前业务发展情况，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相关金额做出了进一步明

确，具体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具体使用金额

1

、

扩大信用交易业务规模 不超过

18

亿元

2

、

加大以自有资金投资类业务的投入 不超过

20

亿元

3

、

开展互联网证券业务 不超过

1

亿元

4

、

其他资金安排 不超过

1

亿元

本次募投项目里的“其他资金安排”具体内容为加大信息系统建设，持续优化信息系统，加强分支机

构建设，优化网点布局。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业务发展情况资料、访谈了发行人相关业务负责人，经核查认为，发行人本次

募集资金各项目投资额以及“其他资金安排” 具体内容是可行、合理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中关于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相关规定。

问题2

请申请人说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及会计处理依据。请会计师对申

请人上述会计科目划分标准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申请人说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及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制定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及会计处理方法。

1、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划分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

划分为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

（1）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2）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

对该组合进行管理；及

（3）属于衍生金融工具。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金融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

金融工具或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

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 该指定可以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金融资产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

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

（2）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该金融资产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

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业务部门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购买的可以随时卖出的金融资产，并且无业

务决策委员会或总裁办公会等决策机构的书面文件表明为其他目的所持有的， 计划财务部将其归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并与业务部门按日核对。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划分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山西证券将在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

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没有归类到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司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核算问题的通知》将持有

的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限售股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限售期结束后

不得重新分类至其他类别金融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将持有

的其他非衍生金融资产，且该金融资产没有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项及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

公司会计政策作为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依据。

（1）初始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公司会计政策，金融资产在山西证券成为相

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以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

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2）后续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山西证券会计政策，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

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对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初始确认后按成本计量；其他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

成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

出，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当期损益。 按

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3）终止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山

西证券会计政策，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将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转移时，山西证券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山西证券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

（二）会计师对申请人上述会计科目划分标准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发行人会计师认为，基于我们在对山西证券年度审计时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

而言， 山西证券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标准及会计处理依据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山西证券会

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问题3

请会计师说明申请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分类情况；如有，请说明依据及影响。

【回复】：

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重分类情况，按照重分类的原因和依据分为两种类型：按照新颁布/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重分类和为便于财务报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发行人的财务信息目的进行的重分

类。

（一）按照新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重分类

发行人自2014年7月1日起因执行财政部新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而导致的重分类事项如下：

1、对其他长期股权投资的重分类。 发行人在编制2012年度和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将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分类为其他长期股权投资。 发行人自2014年7月1

日起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将上述权益性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进行追溯调整；

2、其他综合收益的重分类。发行人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

报表列报》，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对所有者权益项目和利润表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进行了重分类，并

进行追溯调整；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一般风险准备和交易风险准备的重分类。 发行人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

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按照该准则的应用指南的规定将子公司所有者权

益中的一般风险准备和交易风险准备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份额予以恢复，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重分类事项对发行人2012年度、2013年度以及2014年度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汇总如下：

2012年度：

影响（人民币元）

重分类前 重分类金额 重分类后

资产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83,198,230 3,272,000 1,386,470,230

长期股权投资 3,272,000 (3,272,000) -

所有者权益项目：

资本公积 2,608,372,257 (7,115,766) 2,601,256,491

其他综合收益 - 7,115,766 7,115,766

一般风险准备 182,283,602 2,040,030 184,323,632

交易风险准备 182,283,602 2,040,030 184,323,632

未分配利润 482,737,453 (4,080,060) 478,657,393

2013年度：

影响（人民币元）

重分类前 重分类金额 重分类后

资产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17,142,539 20,010,066 2,437,152,605

长期股权投资 20,010,066 (20,010,066) -

所有者权益项目：

资本公积 3,208,881,771 (38,765,593) 3,170,116,178

其他综合收益 - 38,673,131 38,673,131

一般风险准备 210,809,131 4,623,698 215,432,829

交易风险准备 210,809,131 2,040,030 212,849,161

未分配利润 538,926,298 (6,663,728) 532,262,57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92,462)� 92,462 -

2014年度：

影响（人民币元）

重分类前 重分类金额 重分类后

资产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23,145,706 44,011,214 2,467,156,920

长期股权投资 44,011,214 (44,011,214) -

所有者权益项目：

资本公积 3,256,289,711 (86,173,533) 3,170,116,178

其他综合收益 - 85,797,593 85,797,593

一般风险准备 266,179,540 7,731,822 273,911,362

交易风险准备 266,179,540 2,040,030 268,219,570

未分配利润 765,167,944 (9,771,852) 755,396,09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75,940) 375,940 -

（二）为便于财务报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发行人的财务信息目的进行的重分类

此类重分类的主要内容及依据列示如下：

1、将应收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从其他资产重分类为应收款项列报

依据：资产管理业务属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应的收入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项下列示，因此将对

应的应收款项进行重分类列示。

2、将应付经纪人报酬/应付三方存管费用从其他负债重分类为应付款项列报

依据：经纪人报酬和三方存管支出属于发行人主营业务之一的经纪业务的相关支出，相应的支出在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项下列示，因此将对应的应付款项进行重分类列示。

3、 将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存出的保证金和备付金从其他应收款重分类为存出保证金和结算备付金

列报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登

记及资金结算业务指南》，对于开放式基金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结算备付金账户和结算保证金账户，管理

人应按照规定缴纳最低结算保证金和结算备付金。 发行人作为管理人，有义务为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垫付结算保证金及结算备付金，重分类后资产项目的列报与业务性质更加吻合。

上述重分类事项对发行人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影响情况汇总如下：

2012年度：

影响（人民币元）

重分类前 重分类金额 重分类后

资产项目：

结算备付金 396,084,349 900,000 396,984,349

应收款项 57,277,527 1,095,869 58,373,396

存出保证金 660,468,904 900,000 661,368,904

其他资产 96,080,390 (2,895,869) 93,184,521

负债项目：

应付款项 1,553,827 3,416,148 4,969,975

其他负债 58,254,341 (3,416,148) 54,838,193

2013年度：

影响（人民币元）

重分类前 重分类金额 重分类后

资产项目：

结算备付金 556,280,882 1,200,000 557,480,882

应收款项 1,857,319,040 1,472,270 1,858,791,310

存出保证金 1,542,789,956 1,200,000 1,543,989,956

其他资产 147,933,901 (3,872,270)� 144,061,631

负债项目：

应付款项 2,154,247 3,193,284 5,347,531

其他负债 1,143,579,592 (3,193,284)� 1,140,386,308

2014年度：

影响（人民币元）

重分类前 重分类金额 重分类后

资产项目：

结算备付金 3,401,763,036 1,500,000 3,403,263,036

应收款项 1,269,638,564 2,896,986 1,272,535,550

存出保证金 1,998,893,261 1,500,000 2,000,393,261

其他资产 149,337,115 (5,896,986) 143,440,129

负债项目：

应付款项 7,697,130 5,021,895 12,719,025

其他负债 1,094,349,473 (5,021,895) 1,089,327,578

问题4

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与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漪汾街分理处存在金额较大的未决诉讼，请申请人说

明诉讼的最新进展，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该未决诉讼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发表意见。

【回复】：

（一）申请人说明诉讼的最新进展

根据发行人代理律师事务所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的说明，截至本次反馈意见出具日，发行人与中国

农业银行太原市漪汾街分理处未决诉讼仍处于中止诉讼状态。

公司原子公司山西智信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信网络” ）于2004年4月20日在中国农业银行

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存入人民币5,000万元。同年4月26日，山西省“7.28”系列金融诈骗案犯罪嫌疑

人胡吉贤采取私刻印鉴，伪造转账支票的手段，将前述存款中的人民币3,000万元转入发行人前身山西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开立的账户。 2004年7月2日，智信网络又在中国农业银行太

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存入人民币5,000万元。 同年7月5日，胡吉贤通过加盖伪造印鉴的支票的手段，将

该笔存款人民币5,000万元转入发行人前身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开立的账户。

智信网络后以存单纠纷为由， 将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支付其账户内全部存款（包括上述2笔资金），太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05年4月9日作出（2004）并民初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书》。 智信网络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5）晋民终字第020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生效

后，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支付了智信网络人民币8,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等。

在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支付了智信网络人民币8,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后， 中国

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发行人前身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发行人

前身归还前述人民币8,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31日作出了（2006）晋

民初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漪汾街分理处的起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太

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不服前述裁定， 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20日作出了

（2007）民一终字第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晋民初字第16号《民事

裁定书》， 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 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6日作出了

（2007）晋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的诉讼请求。

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8年12月5日作出了（2008）民一终字第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

晋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并将该案发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2010年11月1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晋民初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现

查明的事实不足以定案，犯罪嫌疑人胡吉贤的在逃，致使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障碍，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二）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律师认为：上述未完结的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标的金额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小于1%，所占比例较小，不会对发行人经营管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法律

障碍。

二、一般问题

问题1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将采取何种措施以保证此处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

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 如进行承诺，请披露具体内容。

【回复】：

（一）财务指标计算主要假设和说明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证券行业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假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40亿元，本次预计发行数量为31,000万股，最终发行股数以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51,872.52万股增至282,

872.52万股，增幅12.31%；

3、考虑本次再融资的审核和发行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假设本次发行于2015年12月底实施完毕。 发行

完成时间仅为本公司估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4、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假设情形1：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2014年度下

降10%， 即52,766.52万元； 假设情形2：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4年度持平， 即58,

629.47万元；假设情形3：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2014年度增长10%，即64,492.42万

元。

5、利润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2015

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该利润的实现取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情况等多种

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6、未考虑非经常性损益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等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7、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和说明，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后比较

本次发行前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次发行后

（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总股本

2,518,725,153 2,518,725,153 2,828,725,153

2014

年现金分红

125,936,258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4,000,000,000

本次配售股份数量

310,000,000

假设一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下降

10%

，

即

：

52,766.52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38,345,488 7,338,345,488 11,740,074,469.0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3 0.21

每股净资产

（

元

）

2.91 2.91 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25 8.25 6.70

假设二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持平

，

即

：

58,

629.47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38,345,488 7,338,345,488 11,798,703,94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3 0.23

每股净资产

（

元

）

2.91 2.91 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25 8.25 7.42

假设三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上升

10%

，

即

：

64,492.42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38,345,488 7,338,345,488 11,857,333,41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3 0.25

每股净资产

（

元

）

2.91 2.91 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25 8.25 8.13

（三）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由于募集资金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

公司利润实现和股东回报仍主要依赖公司现有业务。 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未来每股

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

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

（四）为保证此次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司未来的回报能

力，公司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1、加强募集资金管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募集资金的使用、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主要措施如下：

（1）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遵循集中存放、便于监督管理的原则。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公

司实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制度。

（2）公司应当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时，公司应当及时公告。

（3）公司应当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防止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

人占用或挪用，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关联人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

（4）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全面核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

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与最近一次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当年预计使用金额差异超过30%的，公司应当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在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年度投

资计划、目前实际投资进度、调整后预计分年度投资计划以及投资计划变化的原因等。

（5）公司应当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议案后，方可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公

司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原则上应当投资于主营业务。

（6）公司计划财务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

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对募集

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

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 重大风险或内部审计部门没有按前款规定提交检查结果报告的，应

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后二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7）公司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董事会应当对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报告，

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董事会专项报告的

编制情况及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使用的情况提出鉴证结论。

（8）独立董事应当关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经二分之一

以上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公司应

当积极配合，并承担必要的费用。

2、加快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经过严格科学的论证，并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

准，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加快调整收入结构，降低经营风险，提高持续盈

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争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早

日实施并实现预期收益，以更好地回报广大股东。

3、深入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同时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证券行业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坚守合规底线，注重风险防控，加快推进业务转

型和创新发展，经营业绩大幅度提升。公司取得公募基金管理、期货资产管理业务、新三板做市商、私募基

金综合托管、港股通、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等多项业务资格，业务布局和资格储备基本完备。 公司按照

“充分授权，分级决策，传导压力，激发活力” 的原则和“强化监督，加强考核，及时纠偏” 的要求，完成对

业务条线的授权，并进一步优化业务条线之间、业务职能之间的协同机制，运营效率显著。近年来，公司各

项业务不断发展，经营业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良好的市场情况及行业发展机遇下，公司将在继续夯

实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各项创新业务，全面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4、严格执行公司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利润分配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股东

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

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强化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利润分配工作，充分维护投

资者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权。

问题2

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的部分房屋产权证尚未取得，承租的部分房产存在权属瑕疵，请保荐机构和申

请人律师核查上述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回复】：

（一）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房产

1、位于焦作市解放区工业路777号万基商务中心的房产

发行人于2010年6月与焦作市朝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 《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以12,525,

040元的总价款购买位于焦作市解放区工业路777号万基商务中心的6套房屋，建筑面积共为1,134.64平

方米。 目前该处房产由发行人焦作工业路证券营业部使用。 鉴于房屋出卖方未按照合同约定为发行人办

理6套商品房的过户手续，发行人将其诉至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2013年7月18日，焦作市解放区人民

法院作出了（2013）解民一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焦作市朝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

后15日内办理上述6套房产的过户手续。 2013年9月13日，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发出了《法律文书生效

通知书》，通知发行人（2013）解民一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于2013年9月6日生效。

截至本此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上述法院判决仍在执行过程中。

2、位于太原市学府街98号10号楼的房产

2009年5月27日，发行人以2,567万元最高价拍卖取得位于太原市学府街98号10号楼的两处房产，建

筑面积共计2,902.86平方米。目前该处房产由发行人太原坞城路证券营业部使用。2009年9月3日，山西省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并执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树彬所有的位于太

原市学府街98号10号楼1层建筑面积1,360.01平方米（房产证号00023173）的房产和被执行人宋潇霞所

有的位于太原市学府街98号10号楼2层建筑面积1,442.85平方米（房产证号00023174）的房屋所有权及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归买受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截至本此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上述拍卖房产的过户手续仍在办理中。

3、位于太原市北大街136号的商铺房产

2014年1月4日，发行人与太原万达广场有限公司签署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以14,813,226元

人民币购买位于太原市北大街136号第1幢商铺单元1004号房屋，房屋建筑面积为516.31平方米。 目前该

处房产由发行人太原北大街证券营业部使用。

该处房产已取得并政地国用（2009）第00128号《土地使用权证》、并规许字[2008]第0057号《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并规建证新字[2008]第03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14010320101122160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2011）并商房预售字第0076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截至本此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房产的房产证，尚在办理过程

中。

（二）存在权属瑕疵的租赁房产

截至本次反馈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共租赁物业102处，全部租赁房产面积

为64,748.67平方米，其中19处房产未能提供房屋产权证，亦未能同时提供该房屋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和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文件，存在租赁房产因第三方主张权利而导致租赁关系不稳定的风险，该类租赁

房产面积合计为15,068.13平方米，占全部租赁房产总面积的23.27%，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

使用方 出租方 租赁地址

面 积

（

M2

）

租 赁 期

截止日

备注

1

山西证券古交腾飞路证

券营业部

王保忠

山西省古交市腾飞路

F

（

9-1

）

号楼

17

号房地产一层底商

170 43646

未 提 供 房 产

证 明 或 同 时

提 供 土 地 使

用 权 证 和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等 文

件

2

山西证券清徐美锦北大

街证券营业部

清 徐 县 金 穗 粮

油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山西省太原 市清徐县 美 锦 北 大 街

234

号一层大厅

300 42510

3

山西证券太原漪汾街证

券营业部

太 原 市 长 鸿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漪汾街

1

号

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大门西侧综合

楼

1128 43008

4

山西证券长治长北漳泽

东街证券营业部

长 治 北 车 站 劳

动 服 务 队 长 治

北铁苑酒店

山西省长治市长北章泽东街

65

号铁

路大厦一层西侧大厅

310 42369

5

山西证券长治新营街证

券营业部

孙三才

山西省长治市新营街凯旋都会广场

D

幢

B

区

13

号

226.64 43998

6

山西证券大同矿区文化

街证券营业部

刘佳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平旺文化街名都

广场商铺正

9

号门面房一

、

二层

192.32 44043

7

山西证券临汾北洪家楼

证券营业部

临 汾 市 商 务 局

资产管理中心

山西省临汾市北洪家楼

20

号办公楼

房

4

层

、

5

层及附属设施

2500 42840

8

山西证券忻州七一北路

证券营业部

山 西 鹏 翔 经 贸

有限公司

山西省忻州市七一北路

3

号七一商

场二层

800 42643

9

山西证券河津泰兴东路

证券营业部

薛青苗

山西省河津市泰兴东路的

（

西临敬

宾巷

）

河津市宾馆高层商贸综合楼

15

层

A

区西部

A1

、

A3

区及南北两 侧

楼梯

1100 43794

10

格林大华期货石家庄营

业部

陈佳旭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39

号勒泰中心

01

单元

1618

109.42 43100

11

格林大华期货日照营业

部

季本艳

日照市东港区泰安路

197

号文登路

社区沿街商铺

A-1#B

栋

（

A8

）

二楼

206 43049

12

格林大华期货呼和浩特

营业部

赵利民

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

87

号奈伦国际

ABCD

座

1

单元

13

层

1-1310

号房

231.4 43677

13

格林大华期货呼和浩特

营业部

赵松梅

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

87

号奈伦国际

ABCD

座

1

单元

13

层

1-1307

号房

79.65 43677

14

格林大华期货桂林营业

部

刘运东

桂林市七星区漓江路

28

号中软现代

城

4

号楼

11

楼

6

、

7

、

8

室

333.55 43258

15

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广州

营业部

郑玲娟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

406

号之二

909

房

102.3 42925

16

山西证券太原西矿街证

券营业部

山 西 诚 泰 建 筑

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53

号

西侧一

、

二层

2119.96 45312

未 提 供 房 屋

权 属 人 的 转

租同意函

17

山西证券长治长兴南路

证券营业部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山 西 省 长 治

军分区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长兴南路

146

号

四层

（

座落号

：

京晋字第

2201

号

）

2935 42460

军 队 空 余 房

产

，

未办理房

产证

，

未办 理

《

军队房地 产

租赁许可证

》

18

山西证券汾阳汾酒厂证

券营业部

山 西 杏 花 村 汾

酒 厂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汾酒厂厂区

800 42369

已 提 供 土 地

证

，

未办理房

产证等文件

19

山西证券运城河东街证

券营业部

运城市农业局

山西省运城市河东街

159

号的农产

品质检中心一

、

二层

1500 45657

（三）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上述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就上述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房产、租赁关系不稳定风险的租赁房产，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了相应房产

对应的发行人分支机构在报告期对应的相关收入总额及营业利润占发行人相应财务指标的情况。 具体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收入

营业

利润

收入

营业

利润

收入

营业

利润

收入

营业

利润

合计数

35,819.44 29,401.94 24,891.53 16,335.80 18,761.54 10,734.93 13,421.23 5,886.62

占公司相应财务

指标的比重

14.72% 18.06% 12.71% 20.61% 14.20% 31.33% 12.81% 31.74%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律师认为：（一）发行人上述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三处房产的购房价款占发

行人资产比例较小， 且其中位于焦作市解放区工业路777号万基商务中心的房产和位于太原市学府街98

号10号楼的房产，法院已对其归属、过户事宜作出了生效裁判，消除了权属纠纷；位于太原市北大街136号

的商铺房产，房产开发商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行人购买该房产的行为合法，各方对此无纠纷

争议，因此三处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二）尚未取得房

屋所有权证和存在租赁关系不稳定风险的房产所处分支机构报告期内对应的收入及营业利润占比较低，

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随着证券公司电子化非现场交易及轻型营业部的发展趋势，发行人的经营业

务对实体营业部的依赖程度已逐步下降，营业部端的非现场交易量占总交易量比重已超过90%，此外，由

于证券公司租赁房产均为商业经营性房产，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因此前述租赁关系的不稳定对于公司

持续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问题3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5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以及相应整改措

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或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

施

发行人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应整改措施如下：

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整改措施

2010

年

1

月

，

发行人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存在未经审批擅自变更

营业场所

，

以及开户资料审核不严

、

客户回访制度存在漏洞等问

题

，

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2010]2

号

）。

发行人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后

，

认真开展整改工作

：

一

是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出现的问题

，

及时作出内部处罚

决定

，

不仅对浦东营业部

，

在公司范围内也组织了自查

整改

，

提升了全公司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控制水平

；

二

是营业部深刻领会上级精神

，

对营业场所变更及代理

开户情况进行了自查整改

，

通过上述整改

，

进一步增强

了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

消除了业务风险隐患

，

完善

了业务操作流程

，

改进了客户服务体验

。

2011

年

8

月

，

发行人子公司中徳证券因在对汉王科技持续督导期

间未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责任

，

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2011]9

号

）。

中德证券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书后

，

首先在项目层面

，

组织项目组成员自查并协助汉王科技进行整改工作

；

同时在公司层面

，

对决定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条

研究分析

，

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划

，

明确了

各项整改措施的责任人和完成期限

，

形成了整改报告

，

并以此为契机

，

全面梳理了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

重新修

订了持续督导工作细则

，

细化了工作规程

，

不断完善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

。

中德证券为进一步提升持续督导工

作质量

，

作了以下安排

：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持续督导工

作

；

强化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风险意识和加强全体业

务人员持续督导培训工作

；

全面重估现有持续督导工

作风险状况

；

重新修订

《

持续督导工作细则

》，

严格执行

高标准工作规程

；

继续做好相关媒体报道的跟踪及监

控工作

。

2014

年

8

月

，

发行人作为湖南泰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券

商

，

未能尽职履行推荐义务

，

未能督导挂牌公司诚实守信

、

规范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完善公司治理

，

因发行人的上述违规行为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对公司采取约见

谈话的监管措施

。

发行人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后

，

认真开展整改工作

：

一

是细化流程

，

由节点管理转变为过程管理

；

二是强化披

露

，

由被动披露转为主动督导

；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

，

全

方位把控项目风险

。

2015

年

8

月

，

发行人作为山西三合盛节能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主办券商

，

在事前审查时未能发现挂牌公司年报存在重大遗

漏

，

未勤勉尽责地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

因发行人的上述违规行

为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对公司采取

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的自律监管措施

。

发行人在收到监管措施决定后

，

认真开展整改工作

：

一

是公司责任专人对三合盛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

要求相

关人员认真反思此次财务报表遗漏事件

，

并协助企业

全面梳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和流程

，

以防止违规

事件的再次发生

；

二是公司责成专人对所有持续督导

企业进行全面现场督导检查

，

并要求场外市场部开展

覆盖全业务环节的风险自查工作

；

三是公司增加了持

续督导人员力量

，

重新梳理优化原督导工作流程和标

准

，

并进一步明晰工作分工

；

四是对相关失职人员进行

了责任追究

。

（二）保荐机构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络搜索公司监管处罚信息，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

说明，取得了发行人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底稿文件，并通过查

阅整改文件、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形式对发行人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针对证券监管部门出具的监管或处罚措施，发行人已采取积极有效的整改措

施，强化了内控流程。 申请人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不构成《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相应事项已经申请人有效、及时整改，不会对本次

发行的造成重大影响。

（此页无正文，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建设 王作维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